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７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７

，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８．３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变动情况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０９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上市后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有限售流通股为

８７

，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８．

３５％

，无限售流通股为

６２

，

４７５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１．６５％

。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

（一）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１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全波、何建东父子均作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本公司股东大东南集团、胡丽娟、黄宝法、张远海、许幼卿、钱忠、楼太雷和何铁财分别作出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股东中，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何全波、何建东、黄宝法、张远海、许

幼卿、钱忠、何铁财、楼太雷除了出具上述承诺以外，均特别承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公

司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股东没有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诺。

４

、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

（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公

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７

，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８．３５％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０

人，其中法人股东

１

名，自然人股东

９

人。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１

何全波

５６

，

２４９

，

９５５ ５６

，

２４９

，

９５５ ３７．５０％

２

何建东

２６

，

３２５

，

０４５ ２６

，

３２５

，

０４５ １７．５５％

３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４

胡丽娟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５

许幼卿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６

黄宝法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７

何铁财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８

张远海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９

钱忠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０

楼太雷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合计

８７

，

５２５

，

０００ ８７

，

５２５

，

０００ ５８．３５％

１

、何全波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

５０％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建东先生系父子关系，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何全波先生持有的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同时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

通需遵守相关董事、高管股份锁定及其承诺。

２

、何建东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

５０％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何建东先生持有的

２６

，

３２５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该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同时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需遵守相关董事、高管股份锁定及其承

诺。

３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法人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大东南集团持有的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

４

、许幼卿女士、黄宝法先生、何铁财先生、张远海先生、钱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挂牌交易出售

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

５０％

。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明细表；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１３９９

号）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股票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股票股份变动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

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

１４．３５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７２

，

９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２２

，

３４９

，

５０１．３０

元。上述新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机构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亚太股份 指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一创摩根 指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项目 内容

董事会表决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修改）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发审会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９８

号

资金到账和验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二、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１４．３５

元

／

股

募集资金量

１

，

１７２

，

９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用、审计师费用等）

５０

，

５９０

，

７９８．７０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９．７６

元）相比的比率

１４７．０３％

发行价格与发行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相比的比率

９０．５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共计

７

名特定对象

共发行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３５

元

／

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主承销商已

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

１

，

１７２

，

９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并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２３６

号”

验资报告以及“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２３５

号”验证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

１

，

１７２

，

９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０

，

５９０

，

７９８．７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２２

，

３４９

，

５０１．３０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

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

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其它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报价格

（元

／

股）

申报数量

（股）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５．０３ 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７４

，

３５５ １１８

，

７３６

，

９９４．２５ １２

２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５．０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５９

，

９３０ １５０

，

０９９

，

９９５．５０ １２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１８ １１

，

００１

，

３１７

１４

，

３６９

，

３３７ ２０６

，

１９９

，

９８５．９５ １２１４．７３ １３

，

９９８

，

６４２

１３．９５ ２７

，

７４１

，

９３５

４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４．７０ ７

，

９７９

，

２２４ ８

，

１７３

，

８３９ １１７

，

２９４

，

５８９．６５ １２

５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６０ １７

，

７５６

，

４０７

２３

，

６９３

，

３７５ ３３９

，

９９９

，

９３１．２５ １２

14.60 23,287,667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５８ ８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８

，

３６１

，

９０９ １１９

，

９９３

，

３９４．１５ １２

７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３５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５

，

２５５ １２０

，

６１５

，

４０９．２５ １２

合计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１

，

１７２

，

９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各发行对象参与认购的产品及其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产品证券账户名称 获配股数（股）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

－

浦发银行

－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

发

５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２７４

，

３５５

２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

林定增

１

号

６

，

９７３

，

２３０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

工商银行

－

中融信托

－

中融

－

瑞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４８６

，

７００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１８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５

，

２９６

，

１６７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景闰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９６

，

８６４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

１０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２７

，

１７８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２７８

，

７４６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广亚汇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９６

，

８６４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分级

３０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６９６

，

８６４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富春橙智定增

３８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１

，

６０２

，

７８７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５

，

２９６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元普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４８

，

４３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海捷定增

５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９６

，

８６４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长城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４８

，

４３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紫金

１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４１８

，

１１９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顺金财富定向增发

６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０９

，

０５９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顺金财富定向增发

７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５７

，

８４０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３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９

，

０５９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定增朝阳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２４３

，

９０２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定增精选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４８

，

４３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５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４８

，

４３２

４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７３

，

８３９

５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华夏资本定向增发

－

远策

６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

，

３０８

，

５００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华夏资本定向增发

－

远策

７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０１５

，

５３８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深圳金晟硕恒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２

，

３６９

，

３３７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８

，

３６１

，

９０９

７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２２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８

，

４０５

，

２５５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０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２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６９

号

２

幢

４

层

４０２１

室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经营】

４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１２１４６６．７３５４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薛季民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５０

号金桥国际广场

Ｃ

座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

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

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

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５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８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７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滨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４８８

号

４２－４３

楼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与上述机构及相关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

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保荐代表人：范本源、王勇

项目协办人：梁咏梅

项目组成员：付林、李鹏、虞默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６

号卓著中心

１０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 ２００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３ ０１０２

２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冰

签字律师：赵世焰、邢玉晟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 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 ３３９９

３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亚萍、毛莉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９

号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 ２０６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５５ ９００３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

）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１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４９．８５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

２

黄来兴

２６

，

３２５

，

５７２ ９．１７ １９

，

７４４

，

１７９

３

计华投资管理公司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２６ ０

４

黄伟中

４

，

６０８

，

０００ １．６１ ３

，

４５６

，

０００

５

徐勤珍

３

，

５８４

，

２５３ １．２５ 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

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０９

，

８７１ ０．９４ ０

７

施纪法

２

，

５９２

，

０００ ０．９０ １

，

９４４

，

０００

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２

，

５５３

，

７０８ ０．８９ ０

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钻石品

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２５

，

８１０ ０．７８ ０

１０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１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０．６５ ０

（二）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

）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１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０７５

，

３２８ ３８．８０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

２

黄来兴

２６

，

３２５

，

５７２ ７．１４ １９

，

７４４

，

１７９

３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华夏资本定向增发

－

远策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

，

３０８

，

５００ ３．６１ １３

，

３０８

，

５００

４

计华投资管理公司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５４ ０

５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２２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８

，

４０５

，

２５５ ２．２８ ８

，

４０５

，

２５５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８

，

３６１

，

９０９ ２．２７ ８

，

３６１

，

９０９

７

泰达宏利基金

－

浦发银行

－

泰达宏利价值成

长定向增发

５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２７４

，

３５５ ２．２４ ８

，

２７４

，

３５５

８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７３

，

８３９ ２．２２ ８

，

１７３

，

８３９

９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华夏资本定向增发

－

远策

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０１５

，

５３８ ２．１７ ８

，

０１５

，

５３８

１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１

号

６

，

９７３

，

２３０ １．８９ ６

，

９７３

，

２３０

二、股份变动前后最近一年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 以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计算基础，公司非公开发行后全面摊薄每

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的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发行后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股本（万股）

２８

，

７０４．００ ３６

，

８７７．８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２１ ６．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８ ０．３７

注：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 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发行前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

２６

，

３６８

，

１７９ ９．１９ １０８

，

１０６

，

１７９ ２９．３１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２６０

，

６７１

，

８２１ ９０．８１ ２６０

，

６７１

，

８２１ ７０．６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８

，

７７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相应增加，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公司财

务结构更为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制动系统的科研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及进出口业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

投产后，可有效延伸公司主营业务链条，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不会对

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性

影响。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发行后高管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本次发行后，其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

股比例相应下降。

（七）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公司是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完整的经济实体和企业法人，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本次发

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关系情况不会发生变化，也

不会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计

２９５

，

９０１．７７ ２６１

，

２９３．０１ ２２５

，

３６８．００ ２１１

，

２５６．２６

负债合计

１６０

，

６７９．７９ １３６

，

１５８．３０ １１１

，

１７５．３９ １０３

，

００２．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０

，

９５３．８６ １２０

，

９８２．６４ １１０

，

１６５．７０ １０４

，

２１２．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４

，

２６８．１２ ４

，

１５２．０７ ４

，

０２６．９１ ４

，

０４１．１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３５

，

２２１．９７ １２５

，

１３４．７１ １１４

，

１９２．６１ １０８

，

２５３．３５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０

，

００８．３２ ２７１

，

８５９．６７ ２１０

，

７４４．６０ １８５

，

１１２．３０

营业总成本

２２５

，

４６６．５４ ２５６

，

４９０．６４ ２０２

，

４３４．５３ １７８

，

１１４．３０

营业利润

１４

，

１０４．６６ １５

，

０２０．８９ ７

，

９３６．１６ ６

，

８３７．５６

利润总额

１５

，

３２７．０５ １６

，

４２７．２７ ９

，

９４０．９７ ９

，

２０３．６８

净利润

１３

，

１９０．１２ １４

，

１３８．７９ ８

，

７７２．３７ ８

，

４１０．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７５８．１２ １３

，

７０４．６１ ８

，

５０７．７３ ７

，

９８０．９５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６７９．４３ ２５

，

２４５．１７ ２１

，

０５２．３０ １

，

６５０．２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５３３．６７ －２０

，

７６７．６６ －２１

，

９８０．３３ －２３

，

５０９．８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２２．８０ －９

，

６２９．４４ －１２

，

６５９．８０ １５

，

５７１．８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２６１．０１ －５

，

１６１．８４ －１３

，

５９６．８２ －６

，

３０８．０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末

／

度

２０１２

年末

／

度

２０１１

年末

／

度

流动比率

１．１０ １．１９ １．２８ １．３８

速动比率

０．８０ ０．８７ ０．９７ １．０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５０．３２％ ４７．６５％ ４５．６３％ ４８．８７％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４．３０％ ５２．１１％ ４９．３３％ ４８．７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４．２１ ５．５３ ５．２４ ４．８３

存货周转率

４．５４ ６．２７ ５．７８ ５．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

４．５６ ４．２１ ３．８４ ３．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

股）

０．７２ ０．８８ ０．７３ ０．０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４７ －０．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３０ ０．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３０ ０．２８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票股份变动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年产

４００

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建设项目、年产

４０

万套带

ＥＰＢ

的电子集成式后制动钳总成技改项目和年产

１２

万吨汽车关键零部件铸件项目。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概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７

，

２９４．５６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以下用

途：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年产

４００

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建设项目

４０

，

２１４ ２４

，

０００

２

年产

４０

万套带

ＥＰＢ

的电子集成式后制动

钳总成技改项目

１６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３

年产

１２

万吨汽车关键零部件铸件项目

７２

，

３４１ ７２

，

３４１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

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１

、年产

４００

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建设项目

（

１

）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吉亚太负责实施，募投资金到位后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本公司将通过向

安吉亚太增资方式提供建设资金。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４０

，

２１４

万元，包括建筑工程投入

８

，

２６９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投入

２０

，

９１１

万元；

其他费用投入

６

，

２８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入

４

，

７５４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费用 占总投资比例

１

建设投资

建筑工程

８

，

２６９．００ ２０．５６％

２

设备、安装工程

２０

，

９１１．００ ５２．００％

３

其他费用

６

，

２８０．００ １５．６２％

４

铺底流动资金

４

，

７５４．００ １１．８２％

总投资

４０

，

２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经济效益

指标 内容

年均销售收入（万元）

７６

，

０００

年均利润总额（万元）

８

，

１８４

年均净利润（万元）

６

，

１３８

投资回收期（税后）

７．６８

年

２

、年产

４０

万套带

ＥＰＢ

的电子集成式后制动钳总成技改项目

（

１

）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由亚太股份独立实施。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包括建筑工程投入

４８８．４０

万元；设备购置

及安装工程投入

１３

，

９１７．１０

万元；预备费及其他费用投入

８２１．５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入

８１３

万元。 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费用 占总投资比例

１

建设投资

建筑工程

４４８．４０ ２．８０％

２

设备购置费

１３

，

５７７．７０ ８４．８６％

３

设备安装费

３３９．４０ ２．１２％

４

其他费用

１００．５０ ０．６３％

５

预备费

７２１．００ ４．５１％

６

铺底流动资金

８１３．００ ５．０８％

总投资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经济效益

指标 内容

年均销售收入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年均利润总额

５

，

７６２．００

年均净利润

４

，

９０５．００

投资回收期（税后）

５．６０

年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２１．９０％

３

、年产

１２

万吨汽车关键零部件铸造项目

（

１

）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德亚太负责实施，募投资金到位后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本公司将通过向

广德亚太增资方式提供建设资金。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７２

，

３４１

万元，包括建筑工程投入

１５

，

２７８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投入

４３

，

８０１

万元

；工位器具费投入

１５０

万元；其他费用投入

９

，

１６６

万元（含预备费

４

，

４７４

万元，征地费

２

，

６５５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投入

３

，

９４６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费用 占总投资比例

１

建设投资

建筑工程

１５

，

２７８．００ ２１．１２％

２

设备及安装工程

４３

，

８０１．００ ６０．５５％

３

工位器具费

１５０．００ ０．２１％

４

其他费用

９

，

１６６．００ １２．６７％

其中：征地费

２

，

６５５．００ ３．６７％

预备费

４

，

４７４．００ ６．１８％

５

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９４６．００ ５．４５％

总投资

７２

，

３４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经济效益

指标 内容

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１１６

，

４２０

万元

达产后年利润总额

９

，

５００

万元

达产后年净利润

７

，

１２５

万元

投资回收期（税后）

８．６

年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１１．５０ ％

（三）项目实施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围绕发行人主营业务和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旨在提高公司的产能及核心竞争

力。 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市场前景。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发行人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均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有利于发行人未来经营规模及利润水平的增长，使发

行人财务状况进一步优化。

（四）对投资项目实施后，是否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独立性的核查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存在主营业务不独立于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募集资

金投向不会导致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产生同业竞争。

（五）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建立情况的核查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并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第四条 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金专户

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募集资金专户数量（包括公司的子公司或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设置

的专户）原则上不得超过募投项目的个数。

第五条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１

个月以内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

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第八条 董事会应当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 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和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二条 公司应当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变更募投项目。

第三十二条公司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董事会应当每半年度全面核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出具《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披露。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公司应当解释具体原因。 当期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

品情况的，公司应当披露本报告期的收益情况以及期末的投资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年度审

计时，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

本次发行完成前，发行人将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加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的管理，从

而确保资金安全并全部用于募集资金项目。

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发行在发行程序、定价、配售等各个方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选择程序和发行对象条件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

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的情形，在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各个方面，都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

了发行对象选择的客观公正，保证了发行过程的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具备了发行的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询价及配

售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件均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法

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的

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８１

，

７３８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

１４．３５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７２

，

９４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２２

，

３４９

，

５０１．３０

元。上述新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机构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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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

,

卓著中心

10

层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证券代码：

600185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

2014-024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4

年第

196

次发行

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9.

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审

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4-036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20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含停牌当日）发布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4-75

债券代码：

112207

债券简称：

14

锦龙债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

2014

年

11

月

19

日接到本公司持有

40%

股权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东莞证券

"

）通知，东莞证券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召

开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相关

议案，东莞证券股东大会同意东莞证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目前股东及持

股比例保持不变。

东莞证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尚需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38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关于东莞证券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接到本公司持有

20%

股权的参股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东莞证券

"

）通知，东莞证券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

相关议案，东莞证券股东大会同意东莞证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目前股东及持

股比例保持不变。

东莞证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尚需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思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4-34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

2014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和巨潮资讯网上分别刊登了《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4

：

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5:00 ～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5:00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郑州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环路

27

号景峰国际

24

层公司会

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公司总股本

314,586,699

股，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所持（代表）股份

92,958,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9.5494 %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所持（代表）股份

9200

万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29.2447 %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所持（代表）股

份

958,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3047 %

；

3

、出席本次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共

18

人，所持（代表）股份

958,6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3047 %

；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韩云志律师、

陈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拟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

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等额连带责任信用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85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2 %

；

反对

3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1 %

；

弃权

7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6 %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同意

85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613 %

；

反对

3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30 %

；

弃权

7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6257 %

。

（二）《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85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2 %

；

反对

5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7 %

；

弃权

5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571 %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同意

85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631 %

；

反对

5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76 %

；

弃权

5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5393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韩云志 陈程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0

日


